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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法制的一些重要问题
□王立民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 随之而来的中外不平等条约纷纷签订， 租界在中国产生了。 先后有英、 法、 美、 德、 俄、 意大利、

奥地利、 比利时、 日本等 9 个列强国家在中国的上海、 天津、 汉口、 广州、 厦门、 镇江、 苏州、 杭州、 九江、 重庆等 10 个城市， 建立了 27

个租界及其法制。 中国租界是根据中外不平等条约， 由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通过租地方式取得土地并建立的自治区域。 中国租界法制是由租

界拟定或认可， 仅在本租界实施的区域性法则。

上海租界法制依附于上海租界而存在。 有了上海租界， 才有上海租界法制； 反之， 则不可能有上海租界法制。 上海租界法制的两重性与上
海租界的两重性联系在一起， 突出表现为耻辱性与近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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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法制依附于上海租界而存

在。 有了上海租界， 才有上海租界法制；

反之， 则不可能有上海租界法制。 上海

租界法制的两重性与上海租界的两重性

联系在一起， 突出表现为耻辱性与近代

性。

上海租界法制具有耻辱一面， 上海租

界法制的产生、 发展不同程度地与中外不

平等条约勾连在一起， 是这种不平等条约

的产物。 中外不平等条约以丧权辱国为代

价， 牺牲中国的国家主权为前提。 上海租

界建立了独立的法制机关， 颁行自己的法

规， 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 成了一种独立

王国， 被称为“国中之国”。 这种国中之

国正是耻辱性的真实写照。

在这种耻辱性之下， 上海租界法制不

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 比如， 纵容卖

淫、 吸毒等丑恶现象； 歧视华人， 无视华

人的人权； 助长警匪勾结， 祸害百姓等

等。 上海租界被称是“藏污纳垢” 之地，

一点也不过分。

上海租界法制还具有近代性的一面，

这一法制自建立之日起就是一种近代法

制， 而当时的华界还在实施中国清朝传统

法制， 清政府要在 20世纪初推行“新政”

时， 才开始进行法制改革， 中国才开始逐

渐走上法制近代化的道路， 颁行近代法

律。 上海租界实施近代法制要比华界的近

代法制早了几十年。 上海租界法制是一种

比传统法制进步的法制， 更适合在鸦片战

争后的上海施行， 也更有利于上海的近代

化建设和发展。 从这种意义上讲， 上海租

界法制有其历史的进步性。

总之， 上海租界法制就是耻辱性与近

代性的结合体， 同时具备这两性。 因此，

在研究上海租界法制时不可偏废， 而要实

事求是， 具体分析。

（本文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功勋教

授， 博士生导师。 此文系作者为首席专家

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中国租界

法制文献整理与研究” （19ZDA153） 的

阶段性成果）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逐渐进入了近代社会。 近

代法制开始萌生， 最早产生于上海的英租界。 1845

年的 《上海租地章程》 （又称 “上海土地章程 ”

“上海地皮章程” 等） 就是一个近代性规定。 它在法

制理念、 法律语言， 法律内容等方面， 都具有近代

性。 以后， 又制定了 《捕房督察员职责》 等一些规

定。

往后， 上海英美租界加大了立法力度， 制定了更

多规定。 比如 《警务章程》 《工部局董事会章程》

《苦役犯人惩处规则》 《纳税人议事规则》 《消防章

程》 《公共花园规则》 《手推车规定》 《西童公学章

程》 《牛奶棚管理规则》 等。 上海公共租界制定的规

定更多。

上海法租界步上海英租界的后尘， 在建立租界后

也制定了一些近代法规， 开启了法制近代化进程。 比

如 《公董局行政条例》 《交易所取缔规则》 《管理新

闻条例》 《局办中法学校章程》 《征用土地章程》

《交通规则》 等等。

与此同时， 上海租界还建立了立法、 行政执法、

司法等机关， 使租界法制运行起来， 发挥自治作用。

比如， 上海英租界的立法机关是租地人会， 上海英

美、 公共租界的立法机关是纳税外人会； 上海英、 英

美、 公共租界的行政执法机关是工部局及其巡捕房；

上海英美、 公共租界的司法机关是会审公廨等等。 它

们的运作使上海租界的自治功能得以实现。

中国华界的近代法制由清政府在 20 世纪初的清

末法制改革时才推出， 要比上海租界的近代法制晚几

十年。 可见， 中国租界法制是中国早期的近代法制，

而上海租界法制又是中国租界法制中最早的近代法

制。 从这种意义上讲， 上海租界法制开启了中国法制

近代化的进程。

上海租界法制开启了

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

上海租界法制是近代中国存在

时间最长的区域法制

近代中国的有些区域因为政协更迭， 也出现过区

域性法制， 但是这些区域法制的存在时间都没有上海

租界法制存在时间长。 上海租界自产生开始到 1945

年租界收回， 前后共存百年时间， 其法制也是如此。

中国其他的区域法制都没有百年时间。 这里以太平天

国和革命根据地的区域法制为例。

太平天国在 1851 年宣布起义， 1864 年失败， 前

后共存 14年。 在这 14年中， 太平天国也建有自己的

区域法制， 颁行了 《天朝田亩制度》 《资政新篇》 等

一些规定和有关刑事、 婚姻、 经济等方面的一些法

令。 这些法制充其量也只存在了 14 年， 时间上明显

短于上海租界区域法制。

中国近代史上还建立过革命根据地法制。 为了取

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

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这就需要建立

自己的革命根据地。 其中， 既有中央革命根据地， 也

有地方革命根据地。 地方革命根据地法制实际上就是

一种区域性法制。 比如， 在抗日战争时期， 颁行过

《晋西北没收汉奸财产单行条例》 《山东省战时除奸

条例》 《苏中区惩治战争罪犯及汉奸暂行办法》 等

等， 都是如此。 然而， 从 1927 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建

立革命根据地到新中国成立， 前后也只有 22 年， 比

上海租界的区域法制存在时间也短。

上海租界法制是一种城市的区域法制。 它存续时

间长， 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时期， 也就意味着法

制发挥作用的时间长， 对城市治理、 城市建设的影响

也就大一些了。

上海租界法制的变迁受到三大战争的影响

这三大战争是指 1840年的鸦片战争，

1894 年的甲午战争和 1941 年的太平洋战

争。 这三大战争都影响到上海租界法制并

促使其变迁。

鸦片战争以后所签订的一系列中外不

平等条约是上海租界及其法制诞生的主要

依据。 1842 年的中英 《南京条约》 规定，

英国人可以携带其家属在中国沿海的五个

城市居住、 通商。 即“自今以后， 大皇帝

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家眷， 寄居大清沿海

之广州、 福州、 厦门、 宁波、 上海等五处

港口， 贸易通商无碍”。 中国的五口通商

城市就此确定下来了。

1843 年 《南京条约》 的附件 《五口

通商附粘善后条款》 又进一步规定， 英国

人可以在五口通商口岸租地。 即“中华地

方官必须与英国领事官各就地方民情， 设

定于何地方， 用何房屋或基地， 系准英人

租赁”。 这些不平等条约首先在上海落地，

上海英租界出现了。

1845 年的 《上海租地章程》 对上海

英租界地域作了规定， 即“划定洋泾浜以

北、 李家庄以南之地， 准租与英国商人，

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 翌年， 又确定

西面以界路为界。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

一个租界。 上海英租界诞生的同时， 其法

制也开始逐渐建立起来了。 鸦片战争后的

中英不平等条约促成了上海英租界及其法

制的建立。

也是根据鸦片战争以后 1844 年的中

美不平等的 《望厦条约》 和中法不平等的

《黄埔条约》， 上海美、 法租界及其法制也

相续崭露头角。

1894 年的甲午战争引起了上海租界

法制的大变并突出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首先， 随着上海租界地域的扩展， 租界法

制适用的区域也扩大了。 甲午战争以后，

上海租界的地域有大幅扩展。 其中， 上海

公共租界扩展了二万余亩， 上海法租界扩

展了一万余亩， 都创下了上海租界地域扩

大的记录。 随着上海租界的扩展， 租界法

制适用的地域也扩大了。

其次， 上海租界的行政管理机关中新

增了日籍董事。 以上海公共租界为例。

1916 年日本迫使工部局改变没有日籍董

事的状况， 开始增设日籍董事， 以后日籍

董事的人数还有增加。 这样， 日本在上海

公共租界的行政执法等领域， 有了更多的

话语权。

最后， 颁布抑制抗日活动的规定。 日

本侵华的野心在甲午战争以后暴露无遗

漏， 侵略步伐不断加大。 此时的中国人民

群情激昂， 抗战情绪日益高涨。 上海租界

的华人也是如此。 可是， 上海租界当局却

颁布抑制抗日活动的规定， 不允许市民有

上街游行、 集会等正义行为， 甚至还鼓吹

所谓的“中立”。 实际上是助纣为虐， 助

长日本侵华的嚣张气焰。

1941 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上

海租界法制走向衰亡。 这一战争爆发的当

天， 日本就全面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

以后又控制了上海法租界。 此时， 虽然

还有上海租界的外壳， 但实质上都成了

日本占领区。 此后， 汪伪政权接盘， 但

无丝毫改变日本占领区的本质。 1945 年

抗日战争胜利， 上海租界不复存在， 成为

统一的国统区， 其法制也彻底退出历史舞

台。

在这三大战争中， 鸦片战争促使上海

租界法制诞生， 甲午战争引起上海租界法

制大变， 太平洋战争导致了上海租界法制

的衰亡。 这三大战争实实在在对上海租界

法制的变迁产生过很大影响。

这三大战争会对上海租界法制产生影

响的背后是国力的原因。 中国的国力弱，

上海租界法制就长； 中国的国力强， 上海

租界法制就消。 国力决定了上海租界法制

的消长。

上海租界法制支撑了上海租界的近代城市发展

近代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 贸易、

金融、 航运中心， 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

然而， 这些产业基本上都在上海租界区域

之内。 那时， 上海城区的中心区域多在租

界地域。 以洋泾浜 （现在的延安路 ） 为

界， 洋泾浜以北的繁华地段基本上为英、

英美、 公共租界， 代表性马路为南京路；

洋泾浜以南的繁荣地段则为法租界， 代表

性马路为淮海路。 上海近代城市依托租界

而发展起来。

支撑上海租界发展的则是其近代法

制。 上海租界法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作出规制， 使其朝近代化方向发展， 上

海租界的近代城市便建立起来了。 其中，

土地章程对租界的城市规划作出规定， 包

括土地、 道路和建筑； 组织法规对租界的

官方组织作出规定， 规范其公务行为； 经

贸法规对租界的经济、 贸易作出规定， 促

进经济、 贸易有序发展； 金融法规对租界

的金融机构、 运行作出规定， 保证其依法

进行； 治安法规对租界的治安、 交通、 消

防等管理作出规定， 确保租界内良好的治

安情况； 医疗卫生法规对租界的公共卫生

机构与人员作出规定， 保持租界的卫生、

健康； 文娱法规对租界的各种文娱活动做

出规定， 要求其规范开展； 教育法规对租

界的各种学校作出规定， 满足租界居民特

别是洋人居民受教育的需要等等。 可见，

这些规定面面俱到， 基本涵盖了城市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

上海租界的法规也确实得到一定程度

的实施。1875年上海租界出现狂犬病。1876

年上海英美租界作出规定， 捕杀在租界内

游荡的野狗。1893年又规定，租界马路上游

荡而没带领圈的狗也一律捕捉，7天内无人

认领，即被杀死。 据1893年的统计，这年巡

捕房共捕捉了4457条狗， 其中有主人认领

的750条，其余全被作为野狗杀死。

在上海租界法制的支撑下， 上海租界

迅速发展起来， 还带动了整个上海城市的

发展。 上海缩小了与国外大都市的差距，

市内居民比全国其他城市更早过上近代生

活。 比如，在家用电灯、自来水、煤气；出门

穿胶鞋、坐公交、骑自行车；吃罐头食品、冷

饮、碳酸饮料、西餐；看电影、西方话剧、马

戏表演等等。 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上海

便跻身于国际大都市行列， 有了“东方巴

黎” 和“东方纽约” 之称。

上海租界法制的两重性十分明显


